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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路（山子下路-沙荷路段）工程项目房屋产权人公示

因公园路（山子下路-沙荷路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现将征收房屋产权人公示如下，如对下列公示房屋产权人有异议的，请在公示之日起15日内持相
关证明材料到园山街道办事处二办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公示内容将作为补偿依据。

联系人：王工 电话：28381980 地址：园山街道办事处二办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2023年7月17日

被搬迁人

邱俊辉

彭完英

何剑文

深圳市大康股份合作公司大凤分公司

深圳市大康股份合作公司大凤分公司

身份证号码

440525196605041272

440307195909220423

440307197710190713

91440300779855650T

91440300779855650T

地址

大康社区山子下路203、203-1号

大康社区山子下路201号

大康社区公园路10-1号

大康社区公园路5号

大康社区公园路5号

测绘
编号

A1

A2

A5

A3

A4

建筑面积
（㎡）
807.01

407.41

879.54

14.63

——

投影面积
（㎡）
20.51

——

——

——

124.56

产权证
明资料

——

——

——

——

——

房屋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保安室

临建

是否符合
“一户一栋”

非原村民

非原村民

非原村民

——

——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同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叶继伟诉你公司深圳市同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一案

（深龙劳人仲（横岗）案【2023】491号），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以下款项：1、裁
定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3年 4月 12日解除；2、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31113.6元；3、
2022年7月14日至2022年11月14日停工留薪期工资22160元；4、2022年7月
14日至 2022年 7月 22日护理费 1403.14元；5、2022年 7月 14日至 2022年 7月
22日住院伙食补助费910.75元；6、医疗费12032.34元；7、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

补偿2770元。因你单位无人经营，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通过直接、邮寄等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等仲裁资料。现定于 2023年 9月 13日下午 16时 0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横岗仲裁庭开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13

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室二楼，联系电话：89386695，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巨鲸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武智刚诉你公司深圳市巨鲸工程有限公司的

劳动争议一案（深龙劳人仲（横岗）案【2023】523号），申请人

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0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1日工资

差额6000元。因你单位无人经营，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通

过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以公告

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等仲裁资料。现定于 2023年 9月 14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深

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横岗仲裁庭开庭（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13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

室二楼，联系电话：89386695，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慵懒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曾美华诉你公司深圳市慵懒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劳

动争议一案（深龙劳人仲（横岗）案【2023】490号），申请人要求被申

请人支付以下款项：1、2021年 12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工资

22123元；2、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8664元。因你单位无人经

营，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仲裁资料，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

材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2023年9月15日下午16时00分在深圳

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横岗仲裁庭开庭（地址：深圳市

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13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室二楼，联系电

话：89386695，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